
运输服务年标委托方案

一、项目名称：鞍钢实业集团（鞍山）设备运维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2026年运输服务年标

二、服务概况

1. 服务说明：就朝阳钢铁厂区洒水车、自卸车、绿化土运输、残土排放等所需的车辆服务进行

招标，本方案共包括 5个品种。业务联系人：鲁雷 13998068696。

2. 服务区域：朝阳钢铁钢厂厂内。

3.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4. 运输协调：委托方负责作业的组织与协调、作业计划和作业调度的制定、签证与结算；运输

方现场配备专人，负责组织运输设备及时到位、有序运输，严格遵守委托方作业现场和凌钢的规章

制度。委托方提出用车需求后，中标方应按委托方要求将车辆部署在指定地点（朝阳钢铁），中标

方自行办理进出朝阳钢铁厂区的各类手续，费用自理。

三、服务内容

1. 运输设备：洒水车、自卸车，绿化土运输，残土排放等，服务地点：朝阳钢厂厂区内。

2.按委托方当日计划进行作业，听从委托方现场人员指挥和调度。

四、投标报价

1. 投标报价为全部费用，含运杂费、过路费、过桥费、包装费、保险费、装卸费等一切费用的

最终报价。

2. 报价均为不含税价，税率为 9%。

3. 固定单价合同。合同期内锁定中标价格，若中标单位单方提高价格，将取消中标方资格。

五、招标方式：公开询比、资格后审。

如投标方为两家则转为谈判采购，如投标方只有一家则流标。

六、中标原则：组合标，总价最低中标（一家中标），预测价（开标时由采购方提供预测价，作

为本次评标价格评审参考，高于预测价，与最低投标方进行报价澄清，低于预测价则按评委会推荐，

最低价中标。如最低价投标方为多家，则进行单论谈判报价澄清，报价准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七、商务要求

1.投标人须工商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2.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中标方严禁转包，一经发现，甲方将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中标方负责；

4.禁止鞍钢集团公司及本项目采购组织的限期整改、灰名单、黑名单企业参与本次投标；

5.投标人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

绩等证明不满足招标要求，投标文件无效；

6.投标人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包括注册资金、资质、业绩）合法、真实、有效，否则承

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7.中标人须确保所指派车辆安全且没有任何债务和纠纷，指派车辆满足正常工作需求，承运车

辆投保齐全且所有证书在相应的工作期限内齐全、有效，因上述问题对我司造成的一切风险、责任

及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并将酌情对中标方进行停标处理或经济处罚;

8.中标方提供的车辆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抵达指定装货地，我司有权终止当次运输合同，由此

产生的损失由中标方承担，损失标准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并酌情对中标方进行停标处理或经济处罚;

9.中标人提供的车辆在承运期间，应认真执行避险措施和制度，并且中标人有责任保证货物运

输安全。在出现事故时有责任全力配合我司及我司委托的保险公司针对公路异议或事故进行的勘证、

调查、索赔等工作。



10.评标方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八、资质业绩要求及准入条件

1、要求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 万元，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内）。

2、提供一份从 2022 年 1 月至今的运输服务合同及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九、签证结算及付款方式：

1. 签证：根据实际台班进行签证。

2. 结算：委托方与中标方对当期签证数量及运费金额进行确认，双方形成签证结算单，以实际

发生量为结算依据。

3. 挂账：由中标方按双方签证结算单，开具税务局统一监制的税率为 9%的公路产品运输增值

税发票进行挂账。

4. 付款：运输服务结束后，当月开票当月挂账，6个月后银行转账付款(货币或承兑)。如遇特

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

鞍钢实业集团（鞍山）设备运维有限公司

2025年 11月 10日


